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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9-051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预约 2018 年年报披露日期为 4 月 26 日，目前距预约披露日剩余 1

个交易日。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13.1.1 相关规定，

如公司触及“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当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或

“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暨公司股票将于 4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无法进行股票买卖。 

2、公司 2018 年度归母净资产预计为负，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2018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为亏损。 

3、公司存在 2018 年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风险，如公司最近

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将被暂

停上市。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乐视网”）股票

交易价格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23 日、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1、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已获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经邮件询问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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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相关工作人员邮件回复目前控股股东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近期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上市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  

5、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截止 2019 年 4

月 23 日，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 92,098.2843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3.09%，其

中 85,735.0114 万股已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9%；92,098.2843 万股被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冻结、轮候冻结。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截止 2019 年 4 月 23 日，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 92,098.2843 万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 23.09%，其中 85,735.0114 万股已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9%；

92,098.2843 万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冻结、轮候冻结。贾跃

亭先生所持股份较 2018 年 6 月 30 日累计减少 10,328.3801 万股，根据贾跃亭先

生方面此前邮件回复，其被司法处置股票用于偿还债务。 

贾跃亭先生所有质押的股票已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

股票的处置进度一定程度受其股票质押、冻结状态的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

发生变更的风险。 

 2、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债务回收风险 

①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债务问题处理陷于停滞状态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204），乐融致新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后，经初步统计，上市公司合并范

围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应收款项约 28.4 亿元。 

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债务问题处理陷于停滞状态，公司现任董事

会、管理层要继续面对诸多历史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同时面临因现金流极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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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大量债务违约，进而被动应对诸多诉讼和无法短期内执行的判决，上述问题

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净资产情况及生存和发展。 

②关联债务问题解决遇阻 

未达成现金偿还方案——此前，上市公司一直争取并要求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企业优先以现金偿还债务，并期望以此挽救上市公司现金困境，缓解上市公司日

常经营费用支出压力。如果债务问题无法解决，上市公司因无法获取现金支持，

导致公司的经营环境恶化，上市公司现任管理层重新恢复公司业务压力倍增。 

未达成以资抵债方案——此前，上市公司坚持要求如若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未

满足现金偿还情况，上市公司要求以相关资产或股权等抵偿债务。 

无法缓解上市公司债务压力——上市公司期望通过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债

务解决，尽快实现对金融机构、供应商欠款偿还，以减小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债

务总额压力。因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债务问题处理陷于停滞状态，且上市公司通过

经营业务实现的现金流入已无法覆盖日常经营费用支出，上市公司无法解决对金

融机构和供应商欠款。 

3、债务规模巨大且短期内无法解决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91

亿元，主要为应付供应商及服务商欠款。公司一直持续努力与供应商等债权人就

债务展期、偿还方案谈判，为公司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长短期借款共 24.69 亿元，

其他应付款及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共 23.86 亿元，其他流动负债 27.43 亿元，

主要为金融机构借款等有息负债。 

截止目前，公司无法偿还天津嘉睿 2017 年 11 月借款及融创房地产代乐视网

垫付的中泰创盈贷款本息。 

公司面临因现金流极度紧张引发大量债务违约，进而被动应对诸多诉讼和无

法短期内执行的判决，公司金融和市场信用跌入谷底，业务开展遭受重重阻碍。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公司因（2018）京 0105 执 13288 号、（2018）

京 0105 执 13290 号、（2018）京 0105 执 13714 号、（2018）京 0105 执 13712

号、（2018）京 0105 执 13713 号、（2018）京 01 执 445 号、（2018）京 0108

执 16181 号案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与 Faraday Future 未存在权益、股权及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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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Faraday Future 长远战略规划、未来生产及销售情况不知情，亦不直

接或间接持有 Faraday Future 任何权益，且与 Faraday Future 无股权关系或任何

合作关系；公司目前无法确认 Faraday Future 的资金来源与公司关联方应收款项

或贾跃亭先生未履约的相关承诺借款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 

5、违规对外承担回购责任的风险 

2018 年 4 月 18 日、6 月 4 日、7 月 9 日，公司分别公告了《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2018-096）、《关于就违规

对外担保事项内部核查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披露了公司违

规对外关联担保相关事项。 

近期，乐视体育股东德清凯佼、普思投资、厦门嘉御、天弘创新、鲁信文化、

体奥动力等，分别向原股东申请仲裁，详见公司于巨潮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目前了解情况，乐视体育案件中，如 A+轮和 B 轮各新增投资者均

对上市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经上市公司初步计算，上市公司、乐乐互动、北京鹏

翼可能共承担约 110 亿余元以内的回购责任，此结果仅为公司内部预计，最终结

果以仲裁委员会或法院等司法机关判决为准；乐视云案件中，重庆基金已向乐视

网申请仲裁金额 14.03 亿余元。  

针对乐视体育等违规对外承担回购责任案件，上市公司会积极应诉，以避免

上述违规事项对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如公司最终胜

诉，上市公司权益和中小股东利益得到保护，公司免于承担任何赔偿、回购责任，

有利于后续生产、经营恢复；如公司败诉，上市公司根据承担的回购和其他赔偿

责任、债务等，会向相关责任人及相关公司继续追索、起诉。 

6、乐融致新出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乐融致新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暨有关大屏销

售相关收入不再纳入上市公司。 

对于业务方面，结合目前双方经营状况及发展计划，不存在因出表而直接导

致公司业务经营及公司与乐融致新的合作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但存在因乐视网持

有乐融致新股权比例变更后，双方合作模式进一步调整的可能。丧失控制权日之

后乐融致新产生的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一定程度可减小上市

公司合并口径对外部（不含乐融致新）债务偿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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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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